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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关于做好 2022

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的通知（以下简称

“《通知》”）和问答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问答”）等相关文

件要求，国家开发银行将对本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（含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和高校助学贷款，下同）在《通知》及《通知》问

答要求的免息范围内的提前还款利息予以退还。现将具体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退息范围 

（一）对于 2022年新毕业的借款学生，退还自毕业进入还

款期后，在 2022年度计息周期内已扣收的提前还款本金的相应

利息。 

（二）对于以前年度毕业的借款学生，退还在 2022年度计

息周期内已扣收的提前还款本金的相应利息。 

《通知》印发前已经结清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，不在此次

退款范围内。 

对于已扣收的以前年度的逾期贷款在 2022年度计息周期内

产生的罚息将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退还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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